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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民发〔2017〕2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

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）：
《重庆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市政府

令第 281 号）实施以来，培训机构监管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，配

套政策法规得到进一步完善，各项监管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，跨
年度收费、挪用抽逃资金、恶意终止办学等突出违规办学行为得
到有效整治，培训机构依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，培训市场总体和

谐稳定。但是，我市培训市场仍然存在擅自组织“小升初”考试、违
规聘用公办学校教师、欺诈和虚假宣传招生、变相跨学期收费等
人民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，影响到教育公平，影响到培养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伟大工程。为坚决
纠正培训教育中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风，进一步加强培训
机构依法办学、规范管理工作，促进培训市场健康稳定发展，现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加强对参加培训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。必要的课外学习

培训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。但是，由于望子成龙心

切和受从众心理影响，部分学生家长安排小孩参加多科目、长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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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、高频率的课外培训，占用了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，加重了学

生课业负担，不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。各
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学生家长正确看待小孩
成长、成才，理性选择、合理安排促进小孩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式、

模式。本学期放假前，要再次向所有学生发放《致家长的一封公
开信》，提醒家长谨慎选择培训机构、依法签订培训合同、不跨
学期缴纳培训费用，防止上当受骗。

二、严禁培训机构组织“小升初”考试。少数培训机构，以超出
中小学教育范围的奥数等科目为主要培训内容，通过组织“小升初”
考试、测试，向一些关联学校推荐生源，引起不少家长对奥数等

培训科目过分看重，致使这些机构异常火爆、一学难求，扰乱了
中小学招生秩序，妨碍了教育公平，影响了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培训机构参与中小学招生这一违规

行为的警示、监管和查处，严禁培训机构以任何方式充当中小学
招生的中介机构、宣传平台、利益纽带，对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、
测试、竞赛等方式向关联学校组织和输送生源的培训机构，要坚

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切实斩断培训机构与关联学校之间通过违
规招生谋取利益的链条。

三、认真落实各项硬性监管措施。要严格落实各区县教育部

门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行风”的原则，
明确责任领导，强化监管措施，狠抓末端落实。要严格落实培训
费专户管理制度，凡新开设且未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培训机构，最

低余额经费必须一次性到位，不得打折扣、搞变通。要加强对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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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审查与监管，依法查处各类虚假违法招

生行为。要严格落实收费规定，防止“多年度缴费、分学期返现”“分
段签订合同、一次性交齐费用”等任何形式、任何名义的跨学期和
超学时收费行为。要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和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将本辖区

有严重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和无证无照非法经营的培训机构及时列
入“黑名单”，并在《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》的附件中列出，广而告
之，提醒学生和家长注意。

四、切实发挥“五大机制”作用。市政府办公厅《专题会议纪
要》（2016-19）建立完善了培训机构监管“五大机制”，各区县也
建立完善了相应的工作机制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好联席

会议牵头协调作用，每半年将新审批机构向市教委报备一次，及
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审批、审核、登记及年检合格的培训机构信息，
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、举报身边各类非法违规培训办学行为，

每年至少牵头开展 2次联合执法，促进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
提高培训教育的人民满意度，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的获得感，
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17 年 6 月 2日


